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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国家通知的撤回

陈正健

　　内容提要：中国学界关于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提交的国家通知的法律意义或
功能存在不同观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环境的变化，１９９３年向该中心提交的
中国通知的“留撤”问题日益凸显且亟待解决。意义或效果是决定中国通知“留撤”的

主要依据。理论上国家通知可能构成或撤回国家同意；实践中，国家通知具有限定仲裁

庭属物管辖权的作用，而对国家同意却并无撤销或限制的实际效果。中国的缔约实践

抵消了中国通知对属物管辖权可能产生的限制作用；中国通知并不具有撤回和限制中国

同意的效果。中国通知的撤回应注意避免在《中国—土耳其双边投资条约》和《中国—澳

大利亚双边投资条约》中可能产生的不利效果。中国可将“有关征收与国有化导致的补

偿争端”的规定分别纳入与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签订的“议定书”和“自由贸易协定”中以消

除这些影响。

关键词：《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　国家通知　国家同意　国际投资
仲裁

陈正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

一　问题的提出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ｅｓ，以下简称“《公约》”）第２５条第４
款授权缔约国可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发出国家通知，“把

它将考虑或不考虑提交给中心管辖的一类或几类争端通知中心。”〔１〕截至目前，《公

约》的１５４个缔约国中仅７个国家据此作出了国家通知，分别是牙买加、〔２〕巴布亚新几内

·８７１·

〔１〕

〔２〕

ＳｅｅＴｏｎｙＣｏｌｅ，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３，ｐｐ．２５－４２．
牙买加１９７４年５月８日通知中心：“牙买加政府特此通知中心以下种类的的争端在任何时候都不受中心管辖：
由矿产及其他自然资源直接引起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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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３〕沙特阿拉伯、〔４〕土耳其、〔５〕中国、〔６〕危地马拉、〔７〕印度尼西亚。〔８〕 历史上圭亚

那、〔９〕以色列、〔１０〕厄瓜多尔〔１１〕也曾经发出过该类通知，后来均撤回通知或直接退出了该

《公约》。

关于依据《公约》第２５条第４款作出的国家通知（“中国通知”）在我国理论界主要存
在四种观点：一是认为国家通知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向，能够起到限制中心管辖权的作

用。〔１２〕 二是认为中国向中心提交的国家通知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发挥限制中心管辖

权的功能，仅是一项宣示性质的声明，因此为了防止在投资仲裁实践中产生不必要的分

歧，应撤回中国通知。〔１３〕 三是主张国家通知不是对公约的保留，一般情况下，其不能表明

国家是否同意国际投资仲裁；只有在国家同意不明确时，投资仲裁庭才可参考之前的国家

通知来补充解释国家的真实意图。〔１４〕 四是认为国家通知不能证明国家对中心管辖权的

授权，其具有“事先预告”的性质，即可以使外国投资者预见到该国就某类争端不愿提交

中心管辖；国家通知还可对之后发生的争端产生不具有溯及既往的影响。因此中心管辖

的事项必须与国家通知的内容相一致，即如果国家发出不愿将某类争端提交中心管辖的

通知，则一般而言投资者不能就该类争端提起仲裁，除非国家先行撤回该项国家通知，然

后再与投资者订立相关仲裁条款。〔１５〕 可见，国内对国家通知的法律意义或功能的认识存

·９７１·

论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国家通知的撤回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巴布亚新几内亚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４日通知中心：“鉴于缔约国可以依据公约第２５（４）条在接受公约时由此将其考
虑或不考虑提交给中心管辖的一类或几类争端通知中心；现特此通知中心本国仅考虑将涉及投资本身至关重要

的争端提交中心。”

沙特阿拉伯１９８０年３月８日通知中心：“王国保留不通过调解或仲裁方式向中心提交涉及石油和涉及主权行为
的所有问题的权利。”

土耳其１９８９年３月３日通知中心：“根据《公约》第２５（４）条的规定，特此通知：只有根据土耳其共和国有关外资
立法获得必要许可，并已经有效启动的投资活动直接产生的争端应由中心管辖，涉及房地产和房地产物权的争

端完全由土耳其法院管辖，不得提交给中心管辖。”

中国１９９３年１月７日通知中心：“根据公约第２５（４）条，中国政府仅考虑将征收及国有化导致的补偿争端提交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管辖。”

危地马拉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通知中心：“危地马拉共和国不接受将由武装冲突或内乱引起的损害诉求争端提交
中心管辖。”

印度尼西亚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７日通知中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不考虑将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签发的行
政决定引起的争端提交中心管辖。”

圭亚那１９７４年７月８日通知中心：“圭亚那不考虑直接由涉及矿产或其他自然资源的投资所引起的法律争端提
交中心管辖。”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９日圭亚那撤回了该通知。
以色列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２日通知中心：“以色列仅考虑将与依据以色列资本投资鼓励法批准的投资有关的争端提
交中心管辖。”该通知于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１日被撤回。
厄瓜多尔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４日通知中心：“厄瓜多尔共和国不同意将涉及自然资源开发（诸如石油、天然气、矿产或
其他）经济活动中的由有关投资待遇事项所引起的争端提交中心管辖。任何包含厄瓜多尔之前表达过其愿意将

某类争端提交中心管辖的法律文件，在提交该通知日期之前还未通过缔约方另一方的表达和明确同意而有效，

从该日期起予以撤回，即刻生效。”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公约保管人收到厄瓜多尔退出公约的书面通知。根据公约
第７１条该项退出将会自收到厄瓜多尔退出通知６个月后生效，即２０１０年１月７日厄瓜多尔退出公约从而实际
上撤回了上述依据第２５条第４款作出的通知。
参见沈虹：《论ＩＣＳＩＤ对涉中国投资条约仲裁的管辖权》，《法学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７期，第１２９页。
参见银红武著：《ＩＣＳＩＤ公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５－４６页。
参见单文华、［美］娜拉 伽拉赫著：《中外投资条约研究》，魏艳茹、李庆灵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５３－３５４
页；漆彤：《论中国在ＩＣＳＩＤ被诉第一案中的仲裁管辖权问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春季卷），第２５７－
２５８页。
参见陈安主编：《国际投资仲裁———“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３－
８４、１０９页；王海浪著：《ＩＣＳＩＤ管辖权新问题与中国新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５－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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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分歧，还需进一步探讨和确认。

１９９３年向中心提交的中国通知的“留撤”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环境的
变化而日益凸显。近些年来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进入了“高发”阶段，〔１６〕尤其是涉华投资

仲裁案件频频出现，〔１７〕中国通知在实践中到底会产生什么作用或有什么意义无疑成为

摆在中国政府和中国海外投资者面前的一项重要问题，此种意义或效果是决定中国通

知“留撤”的主要依据，因此有必要对国家（中国）性质和通知的功能进行理论和实践的

考察。

本文试图以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为基础，首先对国家通知的性质、分类及效果进行

理论上的分析，然后结合相关案例阐述国家通知在实践中的功能，最后对中国通知的实际

效果加以评估并提出撤回中国通知应注意的问题。

二　国家通知的非国家同意性质

《公约》第２５条第４款最后一句话对国家通知的性质进行了限定：“此项通知不构成
第一款所要求的同意。”为了防止歧义，《执行董事关于〈中心公约〉的报告》［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Ｄｉ
ｒｅｃｔｏ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ＣＳＩＤ／２（１９６６）］中又专门对此进行了澄清：“缔约国一方向中心提交某种
类型的争端的声明仅为信息目的，不构成赋予中心管辖权所需的同意。排除某些类别争

端的声明不属于对《公约》的保留。”尽管如此，关于国家通知不构成国家同意的性质问题

尚存在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阐述。

（一）双方同意与单方同意之分

同意并非专指双方同意（合意）。在很多情况下，同意指的是单方意思表示。如《布

莱克法律词典》将“ｃｏｎｓｅｎｔ”界定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自愿地作出关于某些行为或目的的
协议、批准或许可。”〔１８〕有的词典中同意既包括单方同意也包括双方同意。如《元照英美

法律词典》中对“ｃｏｎｓｅｎｔ”的界定是：“同意；赞同；答应；允许；合意。指一个智力正常的人
对他人的建议自愿作出理智的选择，即同意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胁迫、欺诈或错误理解

·０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１６〕

〔１７〕

〔１８〕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已知的世界范围内 ＩＳＤＳ案件总量达到９４２个。ＳｅｅＵＮＣＴＡＤ：Ｗｏｒ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Ｚｏｎ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ｐｐ．１０２－１０３．
中国为被申请人的投资仲裁案件包括：（１）ＥｋｒａｎＢｅｒｈａｄｖ．Ｃｈｉｎａ，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１／１５；（２）ＡｎｓｕｍｇＨｏｕｓ
ｉｎｇＣｏ．Ｌｔｄ．ｖ．Ｃｈｉｎａ，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４／２５；（３）ＨｅｌａＳｃｈｗａｒｚＧｍｂＨｖ．Ｃｈｉｎａ，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７／１９。
中国投资者为申请人的投资仲裁案件包括：（１）ＴｚａＹａｐＳｈｕｍｖ．Ｐｅｒｕ，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０７／６；（２）Ｓａｎｕｍ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ｖ．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ｉｓ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ｏ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ＣＡＣａｓｅＮｏ．２０１３
－１３，Ａｗａｒｄ，１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Ｂａｎｋ（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ｖ．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ｕｐｐｌｙＣｏｍ
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０／２０；（４）ＰｉｎｇＡｎＬｉｆ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ｖ．Ｂｅｌｇｉｕｍ，ＩＣＳＩＤ
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２／２９；（５）ＰｈｉｌｉｐＭｏｒｒｉｓＡｓｉ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ｖ．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ｗａｒｄ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
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ＣＡＣａｓｅＮｏ．２０１２－１２，１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６）Ｃｈｉｎａ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ｏｕｇａｎｇ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ｔｄ．，ａｎｄ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ｓｈｉＱｉｎｌｏ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Ｌｔｄ．ｖ．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ｗａｒｄ，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ＰＣＡ，Ｊｕｎｅ３０，２０１７；（７）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Ｃｏ．
Ｌｔｄ．Ｖ．Ｙｅｍｅｎ，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４／３０；（８）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Ｂａｎｋ（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ｖ．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ＩＣＳＩＤ
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５／４１；（９）Ｓａｎｕｍ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ｖ．Ｌａｏ，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ＤＨＯＣ／１７／１。
Ｂｌａｃｋ’ｓＬａｗ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９ｔｈｅｄ．，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９，ｐ．３４６．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等情况。同意是合同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同意是殴打、损害名誉、侵犯隐私权、侵占和

不法侵入等侵权行为的抗辩理由。但是同意一般不能作为对刑事指控的抗辩理由，强奸

案件可能除外。在有关强奸罪的法律中，‘同意’系指内心同意。除妇女在受威吓或恐惧

时的同意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有服从和反抗两种选择时，如反抗已不能抵御暴力或已

无用时，则此后的顺从不能称为同意。”〔１９〕又如《英汉法律词典》将“ｃｏｎｓｅｎｔ”定义为“合
意，同意，赞成，答应，协议，承诺”。〔２０〕

因此，关于同意的认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公约》第２５条第４款最后一句
话通过否定性措辞限定了通知的性质。该规定中援引的关键限定词“第一款”指的是第

２５条第１款规定，因此，对于第２５条第１款中“同意”的准确理解是界定第２５条第４款通
知性质的前提和关键。

第２５条第１款规定：“中心的管辖适用于缔约国（或缔约国向中心指定的该国的任
何组成部分或机构）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直接因投资而产生并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给

中心的任何法律争端。当双方表示同意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撤销其同意。”该项规定

中共包含了３处同意，分别是“双方书面同意”“双方表示同意”和“其同意”。尽管这三处
都是同意，但因为其前面的主体不同，所以导致了同意的性质不同。具体来看前两处同意

为“双方同意”，而第三处同意则为“单方同意”。〔２１〕 因此，第２５条第４款最后一句中的关
于国家通知的性质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国家通知不构成双方同意，即仲裁合意；二是

国家通知不构成单方同意，即国家同意。

（二）国家通知不构成仲裁合意

从理论上来看，国家单方发出的通知不构成第２５条第１款规定的双方同意（仲裁合
意）似乎是应有之意。因为只有争端双方均作出单方同意的意思表示，合意才能达成。

除无默契仲裁外，任何一方单方同意仲裁的意思表示只能是“一厢情愿”。但是理论上

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投资者先向中心发出请求仲裁的要约，国家在之后向中心发

出通知，如果恰巧能涵盖投资者要约的范围，那么该通知是否能构成对于投资者仲裁要

约的接受，从而同时形成仲裁合意呢？尽管通知由秘书长转送给所有缔约国，而并非专

门针对某个国家的投资者作出，但是如果国家通知构成单方同意的话，则理论上还是可

能构成国家对投资者要约的接受，从而形成仲裁合意。然而从作出通知的实践来看，目

前只有７个国家向中心发出了有效通知，而且最近的国家通知是在２０１２年作出的，即
这些国家通知要想达到仲裁合意的效果，需要投资者在国家发出这些通知之前就作出

请求仲裁的要约，而且要约的内容需要与国家通知的内容相匹配，显然这种情况在实践

中几乎没有可能出现。除此之外，该情况的出现是以国家通知构成单方同意为前提的，

关于此是否成立理论上还存在争议。

·１８１·

论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国家通知的撤回

〔１９〕

〔２０〕

〔２１〕

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律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８８页。
夏登峻主编：《英汉法律词典》（第三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９９页。
经统计，《公约》中共出现１８处同意仲裁（管辖），其中１１处是双方同意，４处单方同意仲裁，其他３处并不明确
双方同意还是单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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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通知不构成单方同意

双方同意是中心管辖权的基石。〔２２〕 实践中，投资争端双方同意的达成通常需要两

步：首先，国家通过国际投资条约或国内立法发出了一个永久的仲裁“要约”，即国家单方

同意；其次，投资者向国家提交一份要求仲裁的书面文件或发起中心仲裁程序来表示“接

受”国家之前作出的仲裁要约，即投资者的单方同意。〔２３〕 “要约—承诺”一旦完成，争端

双方就达成了将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合意。〔２４〕 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

决程序启动的最终决定者一般为投资者，此即无默契仲裁或国际强制仲裁。〔２５〕 显然，一

般而言，在无默契仲裁情况下，国家通知并不构成国家单方同意。

但是，如果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或国际投资条约作出的仲裁同意要约具有模糊性（难以

确定是否同意相关争端提交中心仲裁），或者国家根本就未作出任何同意仲裁的要约。那

么在此情况下，国家通知是否构成国家单方同意理论上存在争议。因为第２５条第１款和第
２５条第４款并未明确禁止，所以国家通知在理论上具有扮演国家同意的角色的可能性。〔２６〕

三　国家通知理论上的管辖权效果

（一）国家通知的分类及效果

《公约》第２５条第４款中“将考虑或不考虑提交给中心管辖的一类或几类争端通知
中心”的规定把国家通知从总体上分为了两类：肯定式通知（“考虑”）和否定式通知（“不

考虑”）。实践中，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牙买加、危地马拉采用的是否定式通知；而巴

布亚新几内亚、中国采用的则是肯定式通知。〔２７〕 土耳其较为特殊，从其通知的措辞来看，

既包含肯定式通知又包含否定式通知。

英国学者托尼·科尔（ＴｏｎｙＣｏｌｅ）对肯定式通知和否定式通知的作用做了区分，认为肯
定式通知仅产生信息目的效果，而否定式通知不仅具有信息目的作用，而且还会影响到管辖

权。为了说明其观点，他从理论上对否定式通知可能产生的管辖权效果进行了如下论证：〔２８〕

表１　否定式通知的管辖权效果

情况１

条件１：Ａ国发出不考虑将石油引起的争端提交中心仲裁的通知

条件２：在该通知之前Ａ国与投资者达成可将任何争端提交中心仲裁的特许协议

结论：Ａ国通知不能撤回Ａ国同意

·２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ＩＣＳＩＤ，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ＩＣＳＩ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ａｒｃｈ１８，１９６５，ｈｔｔｐｓ：／／ｉｃｓｉｄ．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ｃｓｉｄｄｏｃｓ／ＩＣＳＩＤ％２０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ｄｆ，ｐ．４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７－１１］。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ａｉｂｅｌ，ＡｓｈａＫａｕｓｈａｌ，ＫｗｏＨｗａＣｈｕ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Ｂａｃｋｌａｓｈ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０，ｐｐ．３５６－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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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以色列采用的是肯定式通知，而圭亚那和厄瓜多尔采用的则是否定式通知，后均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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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情况２

条件１：Ａ国发出不考虑将石油引起的争端提交中心仲裁的通知

条件２：２年后，Ａ国与投资者达成可将任何争端提交中心仲裁的特许协议

结论：Ａ国通知不能推翻Ａ国同意

情况３

条件１：Ａ国发出不考虑将石油引起的争端提交中心仲裁的通知

条件２：在通知之前，Ａ国与Ｂ国的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可将任何争端提交中心仲裁

条件３：在通知之前，Ｂ国投资者根据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向中心提起仲裁

结论：Ａ国通知不能撤回Ａ国同意

情况４

条件１：Ａ国发出不考虑将石油引起的争端提交中心仲裁的通知

条件２：在通知之前，Ａ国与Ｂ国的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可将任何争端提交中心仲裁

条件３：在通知之后，Ｂ国投资者根据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向中心提起仲裁

结论：Ａ国通知能推翻Ａ国同意

情况５

条件１：Ａ国发出不考虑将石油引起的争端提交中心仲裁的通知

条件２：在通知之前，Ａ国与Ｂ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可将特定争端提交中心；Ａ国与 Ｃ

国投资者有投资协议规定特定的争端可提交中心。但这两种情况下，都未明确特定争端是否涵

盖石油争端。

结论：Ａ国通知能排除中心仲裁（基于同意的模糊性）

（二）国家通知的管辖权效果评析

《执行董事关于〈中心公约〉的报告》中仅明确了肯定式通知具有信息目的作用而未

对否定式通知加以限定的规定为托尼·科尔的上述观点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支撑。但就

产生的管辖权效果而言，上述结论尚有争议。

首先，前三种情况实际是国家通知均不能撤回或推翻双方合意，争议不大。因为双方

合意一旦达成即意味着契约已经成功缔结，根据“契约必守原则”，任何一方的单方行为

均不可撤销合意，一个国家向中心作出的单方通知试图修改仲裁合意实际上就是一种违

约行为。而且，第２５条第１款的最后一句话中的“其同意”尽管是单方面同意，但因为是
在“双方表示同意后”作出的，所以，结合第２５条第４款最后一句的规定，可以推知：争端
双方达成仲裁合意后，任何一方不得在此种情况下撤回单方同意。

其次，情况４中的结论存在争议。一般而言，无默契仲裁下的国家同意主要通过国际
投资条约或国内立法作出。因为国际投资条约是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所以如果允许国

家通过单方面提交一个国家通知就能随意修改国际投资条约，显然有违《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所规定的“条约必守原则”以及修改条约的相关规定（具体涉及《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２６条“条约必须遵守”、第３９－４１条“条约之修正与修改”、第５４－６４条“条约之终
止及停止实施”）。〔２９〕 同样，以国内立法所做的国家同意也不能通过向中心提交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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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就改变其本国的国内立法，而由通过国内权力部门根据本国修改法律的相关程序进

行修改，事实上，仅凭国家通知是不能达到修改国内立法的效果的。因此，从理论上来看，

国家通知不能撤回国家同意。

再次，有学者在并未区分肯定式通知和否定式通知的情况下，也表达了与情况５相似
的观点：“当同意条款不是非常明确时，可援引之前的通知来确定该国的意图。若无相反

证据，可假定该国在作出该同意时意图保持通知作出的限制。”〔３０〕可见，托尼·科尔关于

只有否定式通知会影响到管辖权的观点是存疑的。

四　国家通知在实践中的功能

（一）国家通知对属物管辖权的限定

中心仲裁中属物管辖权的核心问题是确定“投资”的定义和范围。〔３１〕 实践中国家通

知可能成为确定属物管辖权的重要因素或依据。〔３２〕 是否以及如何对“投资”进行界定是

《公约》谈判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经过争论，《公约》最终对“投资”采用了模糊化

搁置处理，将这一问题留给缔约国“自行决定”。〔３３〕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的定义及

范围往往是仲裁庭管辖权确定阶段争论的焦点。仲裁庭对“投资”的认定有多种路径，其

中一个便是以国家通知来判断“投资”的定义和范围。如ＣＳＯＢ诉斯洛伐克案中，斯洛伐
克主张该案争端所涉及的“交易”并非《公约》中的投资，但是仲裁庭却认为缔约国可根据

该《公约》作出国家通知来限制中心的管辖权，而斯洛伐克并未作出该通知，因此表明其

广泛地同意将全部的诉讼标的提交公约管辖。〔３４〕 又如Ｆｅｄａｘ诉委内瑞拉案中，仲裁庭将
委内瑞拉未根据《公约》作出国家通知这一情况作为其认定贷款或其他信贷措施属于“投

资”的重要依据。〔３５〕 再如在Ａｂａｃｌａｔ诉阿根廷案中，阿根廷主张申请人基于主权债务重构
的诉求不应提交中心仲裁。对此，仲裁庭指出国家可以依据《公约》的授权将其不考虑提

交中心管辖的一类或几类争端通知中心，而阿根廷并未作出该种国家通知，从而认定阿根

廷同意主权债务重构的争端属于中心的管辖范围。〔３６〕 显然，如果东道国未作出国家通

知，则仲裁庭一般会推定该国认可的“投资”的定义和范围具有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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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０／７，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０／７，Ｊｕｌｙ２，２０１３，ｐａｒａｓ．１９７－１９８．
ＳｅｅＣｅｓｋｏｓｌｏｖｅｎｓｋａＯｂｃｈｏｄｎｉＢａｎｋａ，Ａ．Ｓ．ｖ．ＴｈｅＳｌｏｖａｋ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９７／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ｂｕ
ｎａｌ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ｙ２４，１９９９，ｐａｒａｓ．６２－６５．
ＳｅｅＦｅｄａｘＮ．Ｖ．ｖ．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ＩＣＳＩＤＮｏ．ＡＲＢ／９６／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Ｊｕｒｉ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Ｊｕｌｙ１１，１９９７，ｐａｒａ．３３．
ＳｅｅＡｂａｃｌａ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ｖ．Ｔｈｅ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０７／５，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ｍｉｓ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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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国家通知还可能对直接因投资而产生“法律争端”的范围产生影响。如在

ＬｕｎｄｉｎＴｕｎｉｓｉａＢ．Ｖ．诉坦桑尼亚案中，被申请人坦桑尼亚主张仲裁庭对税收争端没有管
辖权。仲裁庭却认为该案中的“法律争端”涵盖任何性质的争端，其主要依据是坦桑尼亚

并未根据《公约》的授权作出相关国家通知；而“特许协议”也未把税收争端从争端解决条

款中“剔除”。〔３７〕

作为授权条款的《公约》第２５条第４款赋予缔约国一项对属物管辖权进行限定的权
利，国家如未作出该种通知，实际上就是自愿放弃了该项权利。若国家未另外通过其他法

律文件（如国际投资条约、投资合同等）对“投资”进行明显限定，则仲裁庭一般倾向于将

投资以及直接因投资而产生“法律争端”的范围解释得较为宽泛。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

通知的该种作用可能被很多缔约国忽略了。可见，根据第２５条第４款作出的国家通知是
仲裁庭认定“投资”定义和范围可能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管辖权的确定具有间接

影响。〔３８〕

（二）国家通知不具有撤回国家同意的实际效果

尽管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作为被申请人的国家常以国家通知可撤回国家同意为

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从结果来看，截止目前，国家的该项抗辩尚未有成功案例。

１．国家通知不能撤回已达成仲裁合意的国家同意

在Ａｌｃｏａ诉牙买加案中，牙买加政府与投资者签订了包含“不增税”条款及同意中心
管辖条款的铝矿开采合同。为了评估牙买加根据《公约》第２５条第４款的规定于１９７４年
５月８日作出的通知〔３９〕对管辖权意义，仲裁庭援引了第２５条第１款的最后一句：“当双
方表示同意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撤销其同意。”仲裁庭主张该通知不能取消牙买加之

前同意由与Ａｌｃｏａ达成的投资合同所引起的争端的中心仲裁。本案中涉及到牙买加和
Ａｌｃｏａ之间仲裁条款中的书面同意，该同意一旦达成即不能撤回。仲裁庭还指出如果作出
相反的裁决，则可能会剥夺《公约》的实际价值。〔４０〕 与该案情形类似的 ＫａｉｓｅｒＢａｕｘｉｔｅ诉
牙买加案和Ｒｅｙｎｏｌｄｓ诉牙买加案的仲裁庭均认为牙买加政府不能以２５条第４款下的国
家通知来限制或撤回其对管辖权的同意。〔４１〕 显然，这三个案件的仲裁庭均认为国家通知

不能撤回之前的国家同意（仲裁合意）。

２．国家通知不能撤回未达成仲裁合意的国家同意

国家通知不能撤回未达成仲裁合意的国家同意的情形如下：

一是国家通知不能撤回（修改）在其之前作出的未达成仲裁合意的国家同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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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ＳｅｅＬｕｎｄｉｎＴｕｎｉｓｉａＢ．Ｖ．ｖ．Ｔｕｎｉｓｉａ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２／３０，Ａｗａｒ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２，２０１５，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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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３４６．
美国在收到秘书长发来的牙买加的通知后，立即表示了反对，其指出牙买加的通知只有在未来运行。

ＳｅｅＳｃｈｍｉｄｔ，Ｊ．Ｔ．，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ｕｓｐ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ＩＣ
ＳＩ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ｃｏａ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ｏｆＪａｍａｉｃａＩｎｃ．ｖ．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Ｊａｍａｉｃａ，１７Ｈａｒ
ｖ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９０（１９７６），ｐｐ．１０２－１０３．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Ｈ．Ｓｃｈｒｅｕｅ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ＣＳＩ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２ｎｄ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ｐｐ．２５６－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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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ｒｐｈｙ诉厄瓜多尔案中，被申请人厄瓜多尔提出的第一个管辖权异议的理由是其并未作
出仲裁同意，主要依据是在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申请人同意中心仲裁之前，厄瓜多尔已根据
《公约》第２５条第４款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４日向中心作出国家通知，该国家通知对１９９３年８
月２７日签订，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１日生效的《厄瓜多尔—美国双边投资条约》，第６条中的国
家同意进行了修改。仲裁庭经审理认为：国家通知不能单方面修改在另一个条约中作出

的国家同意。本案中的国家同意是在两个主权国家（厄瓜多尔和美国）之间达成的条约

中作出的，授予两个国家的投资者相关权利。“条约必须遵守原则”要求善意地履行《厄

瓜多尔—美国双边投资条约》的义务。仲裁庭认为除非通过双方明确同意的机制，否则

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约国作出的同意中心管辖的要约不可以被撤回或撤销，国家通知仅有

助于改变未来的同意机制，且应在缺少像双边投资条约一样可以使同意机制变为强制性

法律工具的情况下。因此仲裁庭最终驳回厄瓜多尔的管辖权异议。〔４２〕

二是国家通知不能撤回（限制）在其之后作出的未达成仲裁合意的国家同意。在

ＰＥＳＧ诉土耳其案中，申请人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２日提起仲裁申请后，土耳其以该案中申请
人的“项目”未有效设业而导致同意仲裁缺失为由，主张其１９８９年３月３日作出的国家通
知，具有限制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８日生效《美国与土耳其双边投资条约》中国家同意的作用。
针对该异议，申请人则指出根据第２５条第４款作出的通知并不会产生有约束力的法律效
果。关于争端双方的争论，仲裁庭首先指出第２５条第４款本身并不授予国家通知任何特
别的法律效力，有关国家同意的全部问题由其他法律文件（如投资合同及双边投资条约）

而非由《公约》加以解决，这也是为什么该款通过规定“该通知不构成第一款所要求的同

意”将通知和同意区分开来的原因所在。因此，该款下的国家通知自身并无意义，其意义

完全取决于同意机制，即国家通知并没有独立的法律效果。其次，仲裁庭还指出国家通知

属于国家的单边行为，国家的单边行为能否为其他国家设置义务是有争议的。事实上，国

家作出通知是想在表达其同意时，保留遵循或不遵循通知措辞的自由。没有国家愿意相

信其会受通知措辞的约束，因为这会使本案中的国家通知和国家同意无差别，从而违反

《公约》的具体条款。最后，仲裁庭指出国家通知的内容只有总是包含于缔约方在日后的

合同或条约的国家同意中才是有效的。而如果本案中条约规定的国家同意在通知之前，

那么条约可以通过议定书的方式将国家通知的限制包含进国家同意中加以补充也会出现

这种效果。否则条约中规定的国家同意并不受国家通知的约束。因此，仲裁庭最终驳回

了被申请人的管辖权异议。〔４３〕

总之，从目前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来看，国家通知既不能撤回已达成仲裁合意的国家

同意，也不能撤回在其之前或之后作出的未达成仲裁合意的国家同意。同时从仲裁庭的

具体推理可知，上述在国家同意模糊不清或缺失的情况下，国家通知可能构成或撤回国家

同意的理论假设也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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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通知的效果及撤回

（一）中国通知的理论和实际效果

１．中国通知的理论效果

从中国通知的内容来看，其在理论上并不会对投资的定义和范围产生限制性效果，而

仅可能对中国同意产生影响。为了评估后者，根据时间的先后，大致可将国家通知对国家

同意的限制或修改效果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表２　国家通知对国家同意的限制或修改效果

序号 前 后 国家通知的效果

情况１ 国家通知 国家同意
一般不产生限制或修改国家同意的效果；但是如果国家通知的内容被纳

入到国家同意中，则会产生限制或修改国家同意的效果。

情况２ 国家同意 国家通知

一般不产生限制或修改国家同意的效果；国家通知要产生限制或修改国

家同意效果，需要通过对之前作出国家同意的法律工具进行修订，在修订

中纳入国家通知的内容。

表２所列情况１中国家通知的效果实际上并不是国家通知本身产生的，而是“国家同
意”发挥的效果。只是国家通知“恰巧”与国家同意内容相同，而“貌似”产生了效果。在

作出通知的国家中，中国是践行上述情况１的代表，如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６日签订，２００２年４
月１０日生效的《中国和也门双边投资条约》第十条规定：“如果争议在书面提出解决之日
起六个月内不能由争议双方通过直接安排友好解决，该争议应按投资者的选择提交：……

（二）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

端公约》下设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为此目的，缔约任何一方对有关征收补

偿款额的争议提交该仲裁程序均给予不可撤消的同意。其它争议提交该程序应征得当事

双方同意。”因为中国通知的内容被反复用在了双边投资条约中，所以真正产生法律效力

的实际是投资条约中的国家同意而非国家通知。〔４４〕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缔约实践中作出的国家同意和中国１９９３年１月７日作出的国家
通知在措辞上有细微差别，前者一般规定“有关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而１９９３年中国通
知的规定则是“征收及国有化导致的补偿争端”。该文本上的细微差别在实践中会产生

什么影响，目前还不太清楚。从涉及中国的已决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来看，关于“征收补偿

款额争议”存在“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之争。前者认为“征收”本身的认定问题实际

上是“征收补偿款额争议”的前提，应一并提交国际仲裁机构加以解决。否则就会剥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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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的相关权利。〔４５〕 而后者则认为应该严格按照投资条约中的规定，即国际仲裁机构的

管辖范围仅限于“征收补偿款额争议”，而不包括“征收”的认定。〔４６〕

表２所列情况２中的效果实际上也并不是国家通知产生的，而是通过包含国家通知
措辞的“议定书”等新国家同意对之前的旧国家同意进行修订而产生的效果。目前中国

并未将“中国通知”纳入到“议定书”之类的法律工具中对之前的同意进行修正，因此，也

就不会产生同意效果。可见，无论前述情况１还是情况２，中国通知自身均不产生限制或
修改中国同意的效果。

２．中国通知的实际效果

（１）中国通知对属物管辖权的实际效果

虽然中国通知中并未对投资范围本身进行列举或限定，而是采用“只考虑把有关征

收与国有化导致的补偿争端提交给‘中心’仲裁”的表达方式，但是，毕竟实践中国家通知

有对投资的定义和范围产生限制效果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撤回中国通知，仲裁庭一般会

认定中国对于投资的定义和范围持宽泛态度。

仲裁庭的这一认定与中国对外缔结的投资条约中的实际做法是否一致是我们决定中

国通知留撤的重要依据，根据统计，中国在对外缔结的投资条约中均采用宽泛的投资定

义。〔４７〕 因此，撤回中国通知后投资的认定与中国的实际相吻合，即中国通知对于投资的

限定没有实际效果。

（２）中国通知对中国同意的实际效果
截至目前已有两个案件的仲裁庭专门对中国通知的效果作出过裁决，均认定中国通

知不构成对国家同意的限制或撤回：

一是谢某某诉秘鲁案。该案仲裁庭首先指出《公约》第２５条第４款明确规定根据该

条作出的通知不构成缔约方的国家同意。那么该案中，中国通知是否有助于阐述其后中

国和秘鲁在１９９４年６月９日签订、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生效的《秘鲁—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
意图？仲裁庭认为基于《公约》的国家通知来解释其后缔结的《秘鲁—中国双边投资条

约》第８条中缔约国的意图是有问题的，况且该国家通知甚至还不能构成中国在《公约》

·８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４５〕

〔４６〕

〔４７〕

Ｓｅ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ｖ．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Ｙｅｍｅｎ，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４／３０，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Ｊｕｒｉ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ｙ３１，２０１７，ｐａｒａｓ．４８－１０９．
ＳｅｅＣｈｉｎａ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ｏｕｇａｎｇ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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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４，２０１３，ｐａｒａｓ．４２３－４５４．
“投资”的定义几乎都采用“概述”加“肯定列举”的方式。“概述部分”基本的要素是要“缔约一方（即东道国）的

法律和法规”和“各种（所有）财产（或资产）或财产价值和权利或所有种类的资产（财产）或任何种类的财产或

任何形式的资产或所有资产和所有股金或任何投资财产”。“肯定列举”主要采取了“不限于”“主要是”“尤其

是”等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促进和互相保护投资协定》是一个例外，其采用的“肯定

列举”加“其他任何出于商业目的取得或使用的有形或无形、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和相关财产权利”的“兜

底条款”的方式，同时还附加“特定排除”：“但下述第（十一）分款、第（十二）分款中不涉及第（一）分款至第

（十）分款规定权益的情形不是投资：（十一）金钱请求权，此请求权仅来源于１．销售商品或服务的商业合同，或
２．与一项商业交易有关的授信，例如贸易融资，除了第（四）分款涵盖的贷款以外；或（十二）其他任何金钱请求
权。”但实际上也采用宽泛的投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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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同意。因此，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仲裁庭认为中国通知并不会使《秘
鲁—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第８条国家同意的范围无效。〔４８〕 在该案的撤销程序中，秘鲁主
张仲裁庭的上述结论是对１９９３年中国加入《公约》所作通知的误读，但最终撤销委员会
也未认可该观点。〔４９〕

二是澳门世能诉老挝案。在论证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１日签订、１９９３年６月１日生效的《老
挝—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第８（３）条中“涉及征收有关的补偿额”的范围时，被申请人老挝
以中国１９９３年１月７日根据《公约》第２５条第４款作出的国家通知来支撑其“狭义”范围
（即仅限于征收补偿额争议）的主张。关于此，仲裁庭指出，从已决的案例来看，国家通知

仅具有信息目的作用，其不能缩小或扩展国家同意，进而最终认定被申请人老挝在《老

挝—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第８条中已经同意可将征收诉求提交仲裁（广义解释）。〔５０〕

总之，无论从专门涉及中国通知的案件还是从涉及其他国家通知的案件来看，国家通

知均不产生撤回或限制国家同意效果。

（二）中国通知撤回应注意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的缔约实践抵消了中国通知对属物管辖权可能产生的限制作用；

中国通知在投资仲裁实践中也并不具有撤回和限制中国同意的效果。因此，中国可以考

虑撤回２６年前向中心发出的通知。通知的撤回应注意方式的选择，同时经笔者统计，中
国通知的撤回，可能会因《中国—土耳其双边投资条约》和《中国—澳大利亚双边投资条

约》中相关条款的特殊规定而对中国产生不利效果，应引起重视。

１．中国通知的撤回方式

根据《公约》授权作出的国家通知具有明显的单方性和任意性特征。这种单方性和

任意性决定了国家通知在国际法上效果的“脆弱性”，这也决定了国家通知的“低效力”

（低约束力），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撤回或修改国家通知。〔５１〕

近些年来已经不断出现国家撤回其通知的实践，如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９日圭亚那撤回了
其１９７４年７月８日向中心发出的通知；以色列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１日撤回了其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２
日向中心发出的通知。还有国家通过直接退出公约的方式撤回其通知，如２００９年７月６
日公约保管人收到厄瓜多尔退出公约的书面通知。根据公约第７１条的规定，该项退出将
会自收到厄瓜多尔退出通知６个月后生效，即２０１０年１月７日厄瓜多尔正式退出公约，
从而实际上撤回了其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４日依据第２５条第４款作出的通知。鉴于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入落实，以及近期的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主张和实践，通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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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公约来撤回国家通知的方式显然不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因此，中国可选择直接撤回

国家通知。

除此之外，中国还可通过国家同意的方式达到在具体的国家之间事实上撤销或撤回

国家通知的效果。如单文华教授指出，直到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０日中国才在与巴巴多斯之间
的双边投资条约中采用了较宽泛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规定。之后，中国对外缔结了更多

的此类自由主义双边投资条约，至少对于受这些条约保护的投资者和投资而言，其必然取

消了根据第２５条第４款发出的限制性通知。显然，这些双边投资条约将取代中国根据
《公约》第２５条第４款发出的通知，后者将其所同意提交的中心管辖的事项范围局限于
“因征收和国有化而产生的补偿争议”，〔５２〕该撤回方式在案件中得到了确认。如在 ＰＥＳＧ
诉土耳其案中，美国投资者作为申请人根据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３日签订、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８日生
效的《美国和土耳其双边投资条约》中土耳其作出的同意提起中心仲裁，而土耳其则以

１９８９年３月３日其向中心发出的通知为由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仲裁庭最终认定其有管
辖权。〔５３〕 从而实际上确认了国家同意可撤销或撤回国家通知。

２．应避免在《中国—土耳其双边投资条约》中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土耳其双边投资条约》第７条第３款规定：“如缔约双方都成为一九六五年
《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的成员国，争议可依照接受投资缔约一方

成为公约成员国时的条件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解决。”通过对条约上下文的逻

辑进行分析，第７条第３款中的“争议”并未明确指第７条第２款中“如涉及第三条所述的
征收或国有化产生的补偿款额的争议在争议”，而可能是宽泛的投资争议，即“缔约一方

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关于在缔约另一方领土的投资的争议”。

如果第７条第３款中“成为公约成员国时的条件”涵盖两国各自向中心发出的通知，
那么该授权条款就使得“可能本来实践意义不大”的国家通知，在两国及其投资者之间产

生了实际意义。从中国角度来看，土耳其投资者可以依据中国在加入《公约》时进行的肯

定式通知，将征收补偿争端提交到中心进行仲裁；而从土耳其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者可

以依据其在１９８９年３月３日作出的国家通知提交中心进行仲裁。
第７条第３款中“成为公约成员国时的条件”的特殊授权措辞显然可能使得国家通

知具有限制争端范围（第７条第３款中含义并不明确的“争议”）的实际效果。因此，中国
要撤回在中心的通知较为稳妥的做法是通过与土耳其签订“议定书”将《中国—土耳其双

边投资条约》第７条第３款中的“争议”明确为“涉及第三条所述的征收或国有化产生的
补偿款额的争议在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一年内未获得解决”。从而整款内容改为：“如涉及

第三条所述的征收或国有化产生的补偿款额的争议在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一年内未获得解

决，可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解决。”

３．应避免在《中国—澳大利亚双边投资条约》中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澳大利亚双边投资条约》第１２条第４款规定：“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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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都成为一九六五年《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的成员国，争议可

依照接受投资缔约一方成为《公约》成员时的条件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解决。”

因此，《中国—澳大利亚双边投资条约》第１２条第４款的规定可能出现与上述《中国—土
耳其双边投资条约》第７条第３款相类似的问题，即根据条约上下文，第１２条第４款规定
的“争议”并未明确指“征收和国有化补偿额的争议”，因此，该“争议”可能被作宽泛解释

（任何投资争议）。在此情况下，如果其中的“缔约一方成为《公约》成员时的条件”包括

中国通知的话，那么根据该条规定，澳大利亚投资者只能将“有关征收与国有化导致的

补偿争端”提交到中心进行仲裁，而因为澳大利亚在加入《公约》时并未作出其他条件，

从而中国投资者可以将与澳大利亚产生的任何投资争议提交中心。第１２条第４款的
规定也使得“可能本来实践意义不大”的中国通知具有限制中国同意（提交中心仲裁的

范围）作用。因此，如果“贸然”撤回中国通知的话，会使第１２条第４款对中国的实际意
义大打折扣。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
府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包含“第九章 投资”。根据《中

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第１２条第２款的规定，只有“被诉方违反了第三条（国民待
遇）项下的义务”才可向中心等提交仲裁请求。而根据该章第九条“未来工作计划”〔５４〕的

规定可知该“投资章”尚不完全，有待两国在未来进行补充。显然，目前《中国—澳大利

亚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章”并未完全替代《中国—澳大利亚双边投资条约》，因此，

《中国—澳大利亚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依然有效，其第１２条第２款规定的“缔约一方
成为《公约》成员时的条件”赋予中国通知限制中国同意提交中心仲裁范围的保护作用

依然存在，如果撤回中国通知，该条款就可能变为“任何投资争议均可提交中心仲裁”，

从而使中国面对澳大利亚投资者将任何投资争议提交中心加以仲裁的风险。因此，在

撤回中国通知前可能不得不对该条款中“争议”加以限制。当然，中国也可以积极推进

《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第九章 投资”的谈判，建立科学、平等、公平、合

理、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最终完全替代《中国—澳大利

亚双边投资条约》。

六　结　论

综上所述，尽管从理论上来看，在国家同意模糊不清或缺失的情况下，国家通知可构

·１９１·

论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国家通知的撤回

〔５４〕 该“未来工作计划”规定，“一、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双方应在本协定生效后３年内审议双方之间的投资法律框
架。二、审议对象应包括本章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三、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双方应在此类审议结束后立即开启全面投资章节谈判，以体现本条第一和第二款所述审议

的结果。谈判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一）本章所含条款的修改；以及（二）在本章中纳入补充条款，包括涉

及以下方面的条款：１．最低待遇标准；２．征收；３．转移；４．业绩要求；５．高层管理人员与董事会；６．关于投资的国
家与国家之间争端解决；以及７．将投资保护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通过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以
及（三）中国以负面清单方式做出投资承诺减让表。四、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双方应完成本条第三款所述的谈

判，并根据第十七章（最终条款）第三条（修订）规定纳入本协定。”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成或撤回国家同意，但目前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却并未支持该观点。实际的法律意义或

效果是决定中国通知留撤的主要依据。实践中国家通知对投资定义和范围的界定有限定

作用，但中国的缔约实践却抵消了中国通知对属物管辖权可能产生的该种限制作用；中国

通知在投资仲裁实践中也并不具有撤回和限制中国同意的效果。因此，中国可以考虑撤

回２６年前向中心发出的通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通知的撤回可能会因《中国—土耳其
双边投资条约》和《中国—澳大利亚双边投资条约》中相关条款的特殊规定而对中国产生

不利效果。中国可将“有关征收与国有化导致的补偿争端”的规定分别纳入与土耳其和

澳大利亚签订的“议定书”和“自由贸易协定”中以消除这些影响。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２０１７年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资助科研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ＩＳＤＳ研究”（１７ＱＮ０２）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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